
幼兒園在早期療育      
跨專業團隊中的重要性 

2023.02嘉義縣公私立幼兒園長會議 

嘉義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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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施行細

則 

第

8

條 

 本法所稱早期療育，指由社會福利、衛生、教育等專業人員以

團隊合作方式，依未滿六歲之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之個
別需求，提供必要之治療、教育、諮詢、轉介、安置與其他服
務及照顧。 

 經早期療育後仍不能改善者，輔導其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相關規定申請身心障礙鑑定。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

療育服務實施方案 

教育局主責工作內容參考：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

施方案 -發現與篩檢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第

13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相關法律規定，對接受教保服務之身

心障礙幼兒，主動提供專業團隊，加強早期療育及學前特

殊教育相關服務，並依相關規定補助其費用。 

中央政府為均衡地方身心障礙幼兒教保服務之發展，應補助地方政府遴聘學

前特殊教育專業人員之鐘點、業務及設備經費，以辦理身心障礙幼兒教保服

務；其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法規依據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教育1.pdf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實施方案-教育1.pdf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31 條 

• 政府應建立六歲以下兒童發展之評估機制，對發展遲緩兒童，應按其
需要，給予早期療育、醫療、就學及家庭支持方面之特殊照顧。 

•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應配合前項政府對發展遲緩
兒童所提供之各項特殊照顧。 

• 第一項早期療育所需之篩檢、通報、評估、治療、教育等各項服務之
銜接及協調機制，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衛生、教育主管機關規劃辦理
。 

第 32 條 

• 各類社會福利、教育及醫療機構，發現有疑似發展遲緩兒童，應通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接獲資
料，建立檔案管理，並視其需要提供、轉介適當之服務。 

• 前項通報流程及檔案管理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01&flno=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01&flno=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01&flno=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01&flno=3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01&flno=3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01&flno=3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01&flno=3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01&flno=32


早期療育跨專業合作 

通報與溝通 

發現與篩檢 

資源整合與運用 

教育與評估 

建立合作與支持機制 

跨專業分享與合作 

早期療育金三角 
-教師、社工、 醫療人員 

 發現與篩檢：及早發現、篩檢並非診斷，

進一步轉介早療評估。 

 通報與溝通：知會家長說明幼兒發展需求

及早療資訊，通報至通報轉介中心。 

 教育與評估：特殊教育鑑定安置與提報，

確保幼兒在園所團體適應及學習所需。 

 跨專業分享與合作：符合巡迴輔導服務之

幼兒，定期會議召開討論個別化教育計畫。 

 建立合作與支持機制：經由治療及教育提

升幼兒能力，同時提供家庭支持-培養親

職能力。 

 資源整合與運用：辦理研習課程，擴充服

務遲緩兒的教學知能，與家長成為夥伴關

係。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流程 

轉介評估 

聯評中心會回覆評估結果（綜合報告書）給家長
及通報中心 

醫療 
機構 

幼兒教育
機構 

早期療育
機構 

社福 
機構 

家長或監
護者 

其他 

縣市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接受服務後)

社工進行家訪及提供後續服務規畫 
至評估醫院
接受評估 

兒童發展聯
合評估中心 

資格不
符不提
供服務
或結案 

（轉診） 

醫療院所設置之復健科，進
行物理、語言、職能及聽能
創健課程等療育 縣市鑑安輔會安置

適當之幼兒園暨相
關巡迴輔導服務 

早期療育機構進行到宅、到校
巡迴輔導、部份時段課程及日
間托育服務 

其他療育服務計畫；
例如：心理治療、日
間病房 

經過療育評估後，社工將依孩子發展現況協助後
續療育的規畫 

定期檢視個案療育計畫實施成果，並回覆通報轉介中心『結束服務』或『繼續
療育、重新評估』 
 

小朋友同時會進到以下這些系統，將會由各專業協助您的孩子進行醫療
評估及服務說明 

進行特教通報網疑
似生通報作業 

教育輔導 
由幼兒園老師提報 

於學特科開放期間
上網進行疑似生確
認作業 

社政服務 ←醫療鑑定→ 

發現 

通報
個管 

醫療 
鑑定 

定期進行兒童發展
評估(初篩)與責任
通報 

協助並落實轉介通報中心
暨醫療評估 

兒童取得相關証明後，
進行教育責任通報
（特教通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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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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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篩檢通報機制 

幼兒園初篩 
開學後2個月
內完成 
(每年4、10月) 

 

未 
通過 

通
過 依年齡跨量表定期施測(幼兒園主責施測) 

       諮詢作業 

幼兒園篩檢結果，

針對篩檢未通過之

兒童，通知家長並

確認家長接受早療

服務之意願後，依

據法規應通報至各

縣市「兒童發展通

報轉介中心」。   

         通報作業 

幼兒園承辦早療

窗口，彙整園內

各班篩檢未通過

兒童，撰寫通報

單，並採電子郵

寄方式至各縣市

「兒童發展通報

轉介中心」 。 

步驟 
2  

早期療育 

服務 

社工進行「通報、
個案管理服務評估」
作業。 
 

步驟 
1 

步驟 
3 



篩檢彙整表單/通報單 注意事項 

建議幼兒園於每年3-4月、9-10月完成篩檢。 

篩檢通報彙整表(word檔)於5月15日、11月15日前繳回
「嘉義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撰寫通報單至「嘉義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依據「兒童戶籍

地」作受理通報，並由社工聯繫家長做早療需求評估。 

通報時請檢附篩檢表影本，以利評估。(掃描後，提供電子檔) 

表單下載路徑：嘉義縣教保資源網→嘉義縣兒童發展檢核表 

嘉義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嘉義縣民雄鄉興中村30號   
聯絡電話：05-2217484 

嘉義縣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 
電子檔e-mail：cychddei@gmail.com 
聯絡電話：05-2718661 

mailto:cychddei@gmail.com


嘉義縣兒童發展
檢核表 



園所篩檢通報常見Q&A 

Q：誰來使用篩檢表作施測? 

A：帶班老師對幼兒發展及團體學習狀況是最瞭解的。 

Q：當家長「不同意接受早療服務」，可再協助幼兒的方式? 

A：社工仍會與老師討論幼兒的發展需求，給予醫療評估資訊 

      或親職教育策略，並再次轉知家長通報(早療)中心的聯繫方式。 

Q：當家長「拒絕通報」時，園方如何說明? 

A： 園方可說明「早期療育」對幼兒發展的重要性，且法規明
定園所有職責需進行通報作業，通報中心暫以通報建檔處理。 

Q：通報至「兒童發展通報中心」是否等同特教服務通報? 

A： 不一樣！ 兒童發展通報中心社工協助家庭需求評估及說

明療育資源現況；特教通報則是維護幼兒在融合教育環境的
受教權，經由園所提報特殊教育鑑定，取得特教身分及巡迴
輔導服務/專業團隊。 



兒童發展通報轉介中心區域社工資訊 

社工師 主責服務區域 分機 

莊宜芳 水上鄉 6198 

盧姵臻 太保市、鹿草鄉 6231 

謝貝青 新港鄉、六腳鄉 6196 

黃怡嘉 竹崎鄉 6197 

蔡宇庭 中埔鄉、大林鎮、番路鄉、梅山鄉 6194 

張瀞鈶 朴子市、義竹鄉、布袋鎮 6193 

張雅晴 民雄鄉、東石鄉、溪口鄉 6195 

陳芳哲 阿里山鄉、大埔鄉 6198 

通報專線：05-2718661或05-2765041轉各區社工分機 



夥伴們！敬請指教 

為愛多走一里路 

嘉基早療中心 


